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策研究及倡議 

與綜援相關就業服務計劃的建議 

 

甲. 前言 

由社會福利署推行，非政府機構營辦，協助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健全

人士投入勞動市場的不同服務計劃(下稱「計劃」)，至今已運作超過十年，由於

現時推行的「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第三期欣曉計劃」，及第三期「走出我天地」

計劃」，將於本年 9 月完結，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期望在新一輪的計劃前，政

府能夠檢討過去「計劃」的得失，發展更有效幫助服務使用者的服務模式，為此

社聯透過進行一系列的訪談及聚焦小組，邀請同工就「計劃」的成效得失，以及

可行的發展方向提供意見，本文闡述對「計劃」未來發展的意見。 

 

乙. 討論及建議 

1. 服務目標 

1.1 計劃總體目標 

現時領取綜援人士，往往因面對不同的障礙而未能融入社會，一套完善

的社會保障系統除對領取綜援人士人提供經濟援助外，亦應協助他們突

破這些障礙，融入社會。 

 

因此社聯認為「計劃」有存在的必要，而其目標應為協助服務使用者融

入社會(包括勞動市場)，提昇他們的就業能力。 

 

1.2 從多角度助服務使用者融入社會 

現時各項「計劃」除協助領取綜援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外，亦擔當著個案

管理、危機識別、轉介服務、協助服務使用者認識社區、提昇自信、增

加社會資本、加強社區參與等功能。根據前線同工的經驗，上述服務切

實地協助部份領取綜援人士解決他們融入社會的困境，進而投入勞動市

場。 

 

在過去「計劃」的設計中，上述從就業以外的其他角度協助服務使用者

融入社會的功能往往未被充份肯定，我們認為新的「計劃」應明確把多

角度協助受助人融入社會列為服務的目標之一，並設立機制，鼓勵營運

機構向受助人提供有關服務。 

 



1.3 不同服務對象應有不同的服務目標重點 

我們認為，因應服務對象不同的需要，應有不同的服務目標。例如 

 青年人： 應著重提昇人力資本，以青年人在勞動市場的長遠發展

為目標，部份服務使用者除個人以外，需以家庭為服務介入點 

 單親家嬖： 協助單親人士融入社會、強化社會資本，以預備投入

勞動市場，同時須關顧服務使用者照顧家庭的責任 

 健全成人： 協助服務使用者投入勞動市場 

 有特殊困難的成人(如露宿者、更生人士): 先協助服務使用者融入

社會，長遠達至自力更生 

 

2. 服務設計 

2.1  不同服務計劃的整合 

把現有不同服務計劃整合，可方便機構更有效率調撥資源(如人手、培

訓課程、職位空缺的資料)，如同一家庭有不同成員參加不同計劃(如父

母參加「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子女參加「走出我天地計劃」) ，整合

計劃亦使機構更易以家庭為單位為成員提供服務。 

 

但，如整合計劃使營運機構數目減少，政府須確保不會有大量服務使用

者因此而須跨區使用服務，削弱機構對服務使用者支援能力。 

 

2.2 服務內容 

各項服務計劃都有要求營運機構為服務使用者提供一定時數的培訓，現

時營運機構提供的培訓內容包括職業技能訓練、軟技巧提昇、試工、認

識社區資源、促進人際關係、舉行小組、或參與僱員再培訓局的課程等。

由於不同服務使用者有不同的培訓需要，我們建議有關培訓內容的安排

應保持足夠彈性，讓前線同工可以根據服務使用者的需要設計合適的培

訓計劃。 

 

2.3 人手編制及培訓 

「計劃」的服務內容一方面涉及如托展僱主網絡、進行工作配對等非屬

於社工專業範圍的工作，另一方面亦涉及個案管理、轉介社會福利資

源、輔導技巧等社工專業的工作範疇。社聯建議應繼續容許營辦機構聘

請不同專業同工，但同時規定按服務使用者的比例，設定專業社工的人

手編制，而政府在計算服務成本時，亦應考慮有關編制的成本。 

 

此外，由於現時從事有關服務的同工，大多未有接受過與就業服務/就

業輔導相關的培訓，建議社會福利署定期推行為從事有關服務的員工提

供相關的培訓及進修機會。 



3 資助模式 

3.1 以經常性撥款資助服務 

與綜援有關的就業服務已推行了超過十年，但現時的津助都是以項目的

形式投放資源，每次項目的年期約為兩至三年，每當計劃完結，機構便

須重新投標，這不利保持員工的延續性，使機構難以建立有豐富經驗的

服務隊伍。 

 

社聯建議把有關制度改為政府經常性撥款資助，並把合約期定為三年，

完成三年合約後，如機構服務效果滿意，可再把服務期延長三年。 

 

3.2 以整筆撥款作為主要資助方法 

「計劃」過去曾採取不同的資助模式，其中採用按服務人數及成功就業

人數釐定資助數額的資助模式(俗稱件工制)，機構的財政狀況將隨服務

使用者的數目變化而波動，使機構難以規劃服務人手。由於實際上難以

對未來領取綜援人士數目作出準確預測，如只設定單一的資助金額，將

難以有效運用公帑。因此我們建議，服務基本採用一筆過撥款的資助模

式，但須根據個案數目設定不同基線，並就每條基線設定一撥款金額。

(每一級基線的新增撥款，須足夠機構增聘人力資源) ，營運機構最終

所得的資助額將跟據實際數目所達到的基線而釐定。 

 

此外，我們認同社會福利署可保留現時與服務成效掛勾的獎勵制度，但

有關的獎勵金額應只佔「計劃」資助額的少部份。 

 

3.3 資助額應反映實際運作成本 

現時撥款模式基本上預設機構須調撥用於其他社會服務的資源去支援

「計劃」，例如現時的資助金額並不計算營辦機構的租金成本，這種要

求營運機構向其他服務借撥資源的做法，並不利於服務的長遠發展。 

政府在計算成本時，須全面反映機構的實際開支，包括租金開支。 

 

4 其他建議 

4.1 加入非領取綜援人士為服務對象 

現時並無專門滿足貧窮人士就業需要的社會服務，為協助貧窮人士於跌

入綜援網前盡快為他們提供所需服務，建議與綜援相關就業服務的服務

對象亦應包括入息接近申領綜援入息限額(near-CSSA)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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